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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表明“加强海洋和海岸带国土空

间管控，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加强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

分析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法律经验来源、理论经验来源与实践经验来源三个部分，总结归纳出当前低效

用海退出机制构建法律问题，最后提出探索低效用海退出模式、加强海域依法治理能力、明确法律规制

措施内容的三大建议，以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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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released in 2023, it is stat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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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nd space and establish an inefficient mechanism 
for exiting the use of the sea”.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exit mechanism for inefficient sea 
use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promot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By analyzing the legal experience, theoret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
cal experience sources of the inefficient sea use exit mechan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legal issues in constructing the current inefficient sea use exit mechanism.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inefficient sea use exit model, strengthen the leg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sea area, and clarify the content of legal regulatory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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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通

过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可以有效减少低效、污染严重的海洋产业活动，降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压力，为

高效、环保的海洋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在为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推动海洋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1]。2023 年，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也表明

“加强海洋和海岸带国土空间管控，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完善与推进这一机制，对于促进海洋产

业的转型升级、保障海洋生态安全、实现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概述 

探求低效用海退出机制，首先要明晰其概念。通过分析概念的层次，将概述内容分三部分来进行解

读，分别为低效用海的概念、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概念和低效用海可能引发的关联问题，层层分析研究。 
1) 低效用海的概念 
低效用海的概念理解，应首先从“低效”这一核心词汇出发。在海洋资源利用的背景下，“低效”

意味着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未能实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或者投入产出比明显不佳。学者茅克勤等[2] 
(2023)从五个维度出发分析低效用海的评价体系，分别为海域使用经济效益、海域使用社会效益、海域使

用生态效益、海域开发利用效益、管理措施实施效益，构建了一个全面的低效用海评价体系。这一体系

不仅帮助我们准确理解低效用海的概念，还为我们评估低效用海的程度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基于这一评

价体系，我们可以为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以实现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海洋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2)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概念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概念首次出现在 2023 年广东省公布的《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海洋资源要

素保障促进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这一机制旨在从海域使用权的角度出发，对闲置浪

费、粗放利用的低效用海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规制。具体而言，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指的是依法采取收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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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使用权等方式，促使未能实现其应有经济价值、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海洋资源利用行为退出市场。

这一机制的法律规制措施主要体现在通过收回海域使用权这一法律手段，迫使低效用海的开发利用单位

和个人放弃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从而实现了海域使用权层面上的退出。这一措施不仅体现了法律对于

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视，也反映了法律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从性质上看，低效用海退出机

制是一种具有监督、淘汰功能的法律机制，对海洋产业进行综合评价和筛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

业的优胜劣汰。这一机制有助于推动海洋产业向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

发展。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加强了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依法收回闲置浪费、粗放利用的海域使用权，迫使低效利用者退出市场，为高效利用者提供了更多

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同时，这一机制也有助于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为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3) 低效用海可能引发的关联问题 
低效用海不仅直接威胁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深远的关联问题。首先，

长期过度捕捞、海洋旅游业过度开发以及海洋资源过度开采等行为，将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受损，进

而影响海洋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使其无法再为人类社会提供必要的生态服务，如调节气候、净化水

质等。在经济层面，低效用海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质量下降，将直接冲击依赖海洋资源的渔业、旅游

业等产业。自然资源部 2023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海洋生产总值高达 99,097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7.9%，这一强劲的增长势头充分彰显了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低效用海导致

的资源闲置和浪费，无疑会阻碍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削弱其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支撑作用。此外，海

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其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推动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

发展理念的深入实践，我国海洋产业正逐步向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力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双赢。然而，低效用海的现象却与这一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它不仅制约了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

影响了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低效用海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确保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我国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经验探索 

在探索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借鉴已有的法律经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分析总结了宝贵的法律经

验和借鉴依据。其次，在理论经验方面，我国学者对于低效城市用地退出机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

的启示。最后，在实践经验方面，国际上的成功案例和经验也具有一定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1) 法律经验来源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法律经验可以追溯至我国 1986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

即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使水域、滩涂荒芜满一年的，由发放养殖证的

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证，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款规定了养殖业下使用水域、滩涂的效能标准、处罚措施的内容。将该条款进行拆解，可知渔

业法中构成低效养殖的时间标准为荒芜达到一年，低效养殖的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开发利用、吊销养殖证

(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对此条款的意义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与低效用海退出机制蕴含着一样的理论意

义，可以称为低效养殖的退出机制，所以说在法律经验中可以借鉴此条款的理论逻辑、法律结构、实施

经验等内容，来丰富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无独有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的国家加强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

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也有着一定的探索可能[3]。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对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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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地的法律规制更为全面[4]，首先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原则，其中一条原则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这也为低效用地法律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

全国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这为低效用地法律规制提供了数据信息来源保

障。再次，第三十二条专条对于耕地的利用进行规定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耕地

总量减少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耕地质量降

低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整治。新开垦和整治的耕地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验收，明晰了耕地低效利用的法律规制内容，并且其中的验收机制，也值得一定借鉴。 
其次，第三十八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

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

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

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

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该条文对已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

耕地闲置荒芜耕地的情况，以时间为标准，分三种情形规定了相对应的法律规制措施，对于低效占用耕

地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其时间标准、分情况定规制措施以及闲置费的规定对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理论经验来源 
通过查阅知网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当前对于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研究较少。但我国对于低效用地的

研究较为广泛。其中不乏对于低效城市用地退出机制的研究，因此，将低效城市用地退出机制相关研究

成果进行分析总结，探求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海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九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第二条规定，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

国家行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

行使海域所有权。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土地与海域的所有权在法律性质上是一致的，即为国家所有，这

样便应当有着相近的审核审批、管理、监督等要求。所以以城市土地低效用地的退出机制研究理论成果

探究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便有了一定的可行性。学者曾彦(2014)认为低效工业用地退出机制包括无偿收回、

政府回购、项目置换与转移以及其他方式[5]。学者徐青(2014)认为我国城市中心区工业用地退出机制包

括政府收购模式、自主改造模式、创意产业模式以及公私合营模式[6]。通过归纳，可以将两位学者的城

市低效用地退出机制总结为：以主导者进行分类，分为政府主导退出、自主升级改造退出；以是否有偿

进行分类，分为有偿退出、无偿退出。由于海域与城市土地，在所有权定义、规划要求、审核审批要求、

监督管理要求的相近性，借鉴城市土地的低效退出机制的种类，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种类也可以包括政

府主导无偿型、政府主导有偿型、自助升级改造型三大类。 
3) 实践经验来源 
从实践经验来看，美国在 2005 年通过的《美国能源政策法案》中的能源之星计划有着一定的参考意

义。能源之星计划是美国 1992 年推出的一项能源节约计划，由美国政府主导，引导企业自愿参与的计划。

能源之星是一种标识，带有能源之星的标识的产品效能领先同类产品 25%左右，以此提升了能源之星标

识产品的销售，也减少了效能较差的产品的销售，这样从侧面使相对落后的产业被淘汰，达到产业的优

胜劣汰。该计划在美国的覆盖从电脑产品逐渐发展到各种设备设施，并且由于其有效成果，吸引了欧盟、

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参与。我国的《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于 2005 年正式实施，也在侧面有着优胜劣汰的

效果。以此为经验，可探索到退出机制的建设有着从侧面影响的方式，所以对于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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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也可考虑从侧面影响方式进行建设。其次，日本政府的主动干预机制也有着一定借鉴意义，日本政府

产业的优胜劣汰主要在于政府的主动干预[7]，其以制定各种不同的政策引起一定的调节作用，来实现产

能的优胜劣汰，例如退出政策补贴、落后企业征税标准的提高、电力供应用电价格的提升等措施。以此，

便可知低效用海的退出机制建设可以从政策的调节作用进行相应研究。 

4.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构建法律问题 

当前我国对于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相关法律缺失是阻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除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章养殖业中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下的强制性退出，并没有其他国家层面法律对于

低效用海机制进行明确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仅规定了养殖业的低效用海退

出机制，很难涵盖全部的用海情形。其次，地方层面，例如广东省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自然资源高水

平保护高效率利用的意见》(十七)中表述的探索建立海洋资源低效利用退出机制和海岸线占补制度以及广

东汕尾市公布的《关于加强汕尾市海洋牧场海洋资源要素保障的实施细则(试行)》在第十三条表述的建立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市自然资源局建立健全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对闲置浪费、粗放利用的低效用海，依

法采取收回海域使用权等方式实施退出，法律规定仅仅停留在目标、计划上，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实

施方式并没有进行明确、统一。所以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建设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与保障。因此在此角

度上，如何建设统一化的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显然存在着很大的探索空间。除此之外，当前低效用海退

出机制还存在后期监督管理缺失的问题，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应当建立长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实施动态的、

跟踪式的实时信息管理系统，并以信息管理系统所载数据进行研判决定是否启动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如

何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建设法律上的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实施细则问题存在着长远的意义。 

5.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构建建议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构建建议部分，首先通过对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模式的深入探索，分析政府主导无

偿型、政府主导有偿型以及自主升级改造型等退出模式的运作机理和适用条件，为低效用海单位的退出

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同时，强调加强海域依法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为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最后，关注法律规制措施内容的明确与细化，通过借鉴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低效用海退出机

制的定义、认定标准和程序应用过程的细化建议，以其为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实施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 
1) 探索低效用海退出模式 
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模式的探索，可以包括政府主导无偿型、政府主导有偿型、自主升级改造型[8]。

政府主导无偿型退出机制应当包括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退出、政府政策侧面影响下的引导退出。违反

法律规定的强制性退出的范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

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低效海域养殖”等法律所规定

的涉及低效用海的条款。其中，强制性退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淘

汰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养殖生产使荒芜水域、滩涂强制吊销许可证为主要

依据进行建设，对涉及海洋养殖生产、海洋开发利用的企业单位闲置浪费、粗放利用的低效用海的行为

进行强制性退出。政府政策侧面影响下的引导退出，例如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直接向海洋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环

境保护税，建设分级税收机制，对低效用海中的粗放用海企业单位征收更高的税额；制定相应政策限制

粗放用海企业单位所享受的政策补贴，以缩减政策补贴引导其逐步退出；制定相应政策限制闲置浪费用

海企业单位限制、缩减相应政策支持等方式。政府主导有偿型退出机制借鉴低效用地退出机制中的有偿

退出机制，设置相应的低效用海自愿退出补偿金，通过补贴的补偿金激励相关闲置浪费、粗放利用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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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海企业单位自愿退出，以政策之力助推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建设。自主升级改造型退出机制也是进行

相应的政策引导，对自主升级改造的低效用海企业单位进行相应的自主升级改造福利待遇，例如银行政

策性参与、基金合作、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多种建设运营方式吸引社会资本，以促进其自发

性升级改造[9]。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模式的探索离不开政府、企业单位和社会各方的协同努力配合。通过

优化政策环境、激励技术创新与自主升级改造等多种方式手段不断的完善退出机制，实现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利用。 
2) 加强海域依法治理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强海洋和海岸国土空间

管控，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可见，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完善离不开海洋国土空间管控。对于低效

用海退出机制来说，海洋和海岸国土空间管控应当从海洋空间与海洋资源两个部分来综合统筹管控，建

立一个包含海洋空间资源的综合管控体系，这对于依法管海、科学用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五条明确了国家建立海域使用管理信息系统，对海域使用状况实施监

视、监测。海洋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是“数字海洋”重要内容之一，当前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建设应当逐

步融入“数字海洋”、海洋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之中，以“数字”之力助力海洋资源的节约与海洋空间的

合理利用[10]。细化海洋综合信息的管理下的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应当以动态的、“跟踪”的海域使用经

济效益、海域使用社会效益、海域使用生态效益、海域开发利用效益、管理措施实施效益这五个内容为

标准，通过数据信息研判综合决定低效用海单位是否应当退出，加强数据信息与决策的密切联系，做到

有理有据，提升海域依法治理能力，实现海域高效管理、海域高效利用。 
3) 明确细化退出机制内容 
当前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无论是在规范性法律文件还是在法律条文之中都没有进行明确的内容细化，

这样有一定的可能阻碍了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实施。对于低效用海退出机制法律规制措施条文细化，主

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等法律条文，应当明确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定义、认定标准和程序

应用过程。首先，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法律规制措施条文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的淘汰制度其中的“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的表述与“闲置浪费、

粗放利用的低效用海”有着一致的含义，所以可以将其作为概念性、纲领性法律条文。其次，对于低效

用海退出程序应用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责令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

吊销养殖证加罚款。可以纳入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之中，责令开发利用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效用海单位的自

主升级改造，符合自主升级改造型低效用海退出模式。最后，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

十八条规定的“低效用地退出机制”，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法律规制措施应当也以时间为标准，分三种

情形规定相对应的法律规制措施，进行全面的规定。最后，对于低效用海法律规制措施应当包含的内容

包括：一、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浪费、粗放利用海域使用。从法律层面明确表述禁止低效用海，

有助于机制的依法运用以及警示相关单位与个人。二、责令低效用海单位与个人提升用海效能，明确退

出机制不是单纯的一刀切，给予低效用海单位和个人自主升级改造、自我完善的时间，合理利用海洋资

源。三、低效用海闲置费的设置，通过设置闲置费侧面提升低效用海单位和个人的开发利用积极性。四、

低效用海退出补偿金设置，通过设置补偿金来激励单位企业和个人自愿退出。五、强制低效用海单位和

个人退出，并吊销海域使用权证书，将经过责令提升用海效能后仍属于低效用海的单位和个人最终退出

用海行列，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六、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应当建立健全社会公众监督制度，建立退出机

制信息公开公示，确保低效用海退出机制应用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推动低效

用海退出机制的顺利实施，促进海洋资源的节约和海洋空间的合理利用，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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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研究与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两大主题紧密相连，

对其进行完善与推进具有深刻的意义。当然，实现低效用海退出机制的完善优化仅仅靠理论的研究是显

然不够的，除了进行理论研究外，还应当确保在法律层面的健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在实务操作中的

应用，以便更好的发现、解决问题，推动其不断进步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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